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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证券代码：600291       编号：临 2019-012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转让兴业银行股权收益权进行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2019 年 3 月，子公司天安财险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人寿”）签订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天安财险将其持有的兴

业银行 49,779.90 万股股票（以下称“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收益权转让给华夏

人寿，标的股权收益权之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878,800 万元,合同约定，在转

让期限届满之日时天安财险有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的义务，本

次交易本质是一种融资行为，而非资产转让。 

●2019 年 5 月上旬回购义务将逐步到期，目前天安财险正积极处置持有资

产回收现金进行履约回购，从目前情况来看基本能够覆盖，但也存在不能按时

足额回收应收款的风险；同时，天安财险也将与华夏人寿积极沟通，一旦发生

资产处置资金不能足额及时到位，双方将另行协商通过展期等其他方式解决该

事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现将本公司子公司天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

持有的兴业银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9 年 3 月份，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子公司天安财险陆续与华夏人

寿签订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天安财险将其持有的兴业银行

49,779.90 万股股票（以下称“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收益权转让给华夏人寿，

标的股权收益权之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878,800 万元。同时，在转让期限（即

5月上旬）届满之日时按照约定的价格由天安财险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 

本次交易并非转让资产，而是通过对设定权益的阶段性处置，得到相应的资

金，实质是一种融资行为。本次兴业银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事项不构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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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6年 11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资金运用业务

授权机制>进行投资决策的议案》，同意天安财险董事会及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上

述授权机制进行投资决策。本次融资事项属于投资决策的审批权限内，因此，公

司无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4116C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成立日期：1995 年 01月 27日 

注册资本： 1776375.177000 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郭予丰 

经营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水险、

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及金融服务保险等业务；办理各种再保险业务和法定保

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检验、理赔、追

偿等有关事宜；办理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天安财险系本公司及三家合伙企业金奥凯达、国亚创豪、恒锦宇盛合计持有

并控制 50.87%股权的子公司。 

2、公司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791698440W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2月 30日 

注册资本：153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号增 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101-30 

法定代表人：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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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华夏人寿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股权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2711F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88 年 08月 22日 

注册资本：2077419.075100 万人民币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154号 

法定法表人：高建平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有价证券；买卖、代理买卖股票以

外的有价证券；资产托管业务；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售

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财务顾问、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为

65,432.2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285.18 亿元，2018

年 1-9月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6.01亿元。 

标的股权公司与公司的关系：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天安财险合计持有兴

业银行 6.23亿股股权，公司目前按照权益法对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进行核算。 

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标的股权收益权： 

（甲方）：天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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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将标的股权所涉全部收益的财产性权利（即标的股权收益权，兴业

银行股票共计49,779.90万股）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78,800万元。 

2、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分批将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

指定账户，转让价款累积为人民币 878,800 万元。 

股票简称 股票数量（万股） 转让价款(万元) 付款时间 

兴业银行 3,016.20      50,000  2019/3/5 

兴业银行 14,628.10     250,000  2019/3/6 

兴业银行 16,655.60     300,000  2019/3/11 

兴业银行 15,480.00     278,800  2019/3/12 

合计 49,779.90     878,800       --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的，视为该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 

（甲方）：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将标的股权所涉全部收益的财产性权利（即标的股权收益权，兴业

银行股票 49,779.90 万股）转给乙方，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87,059.70 万元。 

2、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分批将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

指定账户，标的股权收益权之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887,059.70万元。 

股票简称 股票数量（万股） 转让价款(万元) 付款时间 

兴业银行 3,016.20      50,467.12 2019/5/6 

兴业银行 14,628.10     252,297.95 2019/5/6 

兴业银行 16,655.60     302,847.95 2019/5/13 

兴业银行 15,480.00     281,446.69 2019/5/14 

合计 49,779.90     887,059.70       -- 

3、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可提前将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于

提前转让日将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提前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内。 

4、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视为该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通过标的股权收益权的转让为子公司天安财险的经营增加流

动资金，以融资为最终目的，不涉及兴业银行股权的转让。本次交易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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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造成公司财务费用的增加，但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提示 

1、目前，子公司天安财险为了积极履约回购，已经通过投资资产出售回收

10 亿元资金，正积极与购买方洽谈，通过提前赎回金融产品回收 27 亿元左右，

预计 4 月 30 日回款，计划出售资管计划及股权资产回款 9 亿元左右，并通过其

他资产处置、保费收入等方式筹集资金，但是存在着交易对手不能按时足额支付

资产出售款项的风险； 

2、子公司天安财险也正与华夏人寿积极沟通，一旦发生资产处置资金不能

足额及时到位，双方将另行协商通过展期等其他解决方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公司持有兴业银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持有兴业银行股票 125,849,376 股，天

安财险持有 846,325,951 股，合计持有兴业银行股票 972,175,327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其总股份的 4.68%。 

2019 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5 日，子公司天安财险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所持兴业银行 341,500,000股；2019年 2 月 27日，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兴业银行 7,000,000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安财险尚持有兴业银行

497,825,951 股，占兴业银行总股份的 2.40%。 

截至目前，公司尚持有兴业银行股票 125,849,376 股，天安财险持有

497,825,951股，合计持有兴业银行股票 623,675,327股，占其总股份的 3.002%。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信息披露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